
嘉南藥理大學職員工彈性上下班時間實施要點 

 

民國 104 年 9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行政人員工作效率及對師生服務品質，特依據「嘉

南藥理大學職員工服務規則」（以下簡稱服務規則）訂定「嘉南藥理大學職員工彈性上下

班時間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校編制內職員、約聘人員、專任助理、工讀生。 

三、本校辦公時間為每日 8小時，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止，中午 12:00至下午 1:00 為午休時

間。各單位得依業務性質及人力需求，就以下八種彈性時段安排職員工上下班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至下午 5:30。 

  （二）週一至週五，下午 2:00 至晚間 10:00，限進修部。 

  （三）週一至週五，下午 2:30 至晚間 10:30，限圖資館晚間排班。 

  （四）週一至週五，下午 5:30 至晚間 9:30，限重量訓練室。 

  （五）週六、日，上午 9:00 至下午 6:00，限圖資館。 

  （六）週六、日，下午 2:00 至晚間 9:30，限重量訓練室。 

  （七）週六，中午 12:00 至晚間 10:00，限進修部。 

  （八）週日，上午 8:00 至下午 1:00，限進修部。 

各單位於學期開始前將開學當月份或於每月底將次月份值勤班表，自行輸入勤惰管理系

統，作為職員工出勤考核依據。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及行政單位辦公室，於上午 8:00 至下午 5:00至少須有一人（含工讀生）

在勤，此時段對師生之服務不可中斷。 

董事會、各學院辦公室、各級研究中心、文化藝術中心辦公室，職員工上班時間得自上

午 8:30起。 

五、各單位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以維持公務之正常運行，不因個別職員工差假而延誤對

學生與教師之服務。 

六、各單位職員工於上班日，除因請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外，每天上班時數須滿八

小時。 

七、未排值勤班表之工讀生，上下班仍需刷卡，刷卡紀錄將作為工作時數依據。 

八、因工作需要無法依執勤班表正常刷卡上下班之職員工或臨時變更值勤班別，該單位應將

經主管簽核之書面勤務紀錄或班別變更許可，於次日送人事室註銷刷卡異常紀錄。 

九、因大眾交通工具誤點或交通事故導致上班延誤，職員工可向客運公司或火車站索取書面

誤點證明，或至國道路況系統服務網頁列印國道公路警察局提供之路況通報，於當天到

校刷卡後，親自將書面證明送至人事室，註銷刷卡異常紀錄。 

十、本校職員工，除經校長許可或單位已報准由主管自行管理者外，每日出勤應按規定，上

下班親自刷卡。若查獲代刷卡者，委託及代刷卡雙方均應視情節核予申誡以上之處分。 

十一、 未帶識別證或識別證毀損無法刷卡者，請親自至人事室登錄勤惰管理系統，辦理線

上簽到退。週末值班人員、進修部員工、圖資館晚間勤務人員請於次一工作日將經主管

簽核之書面到退勤證明送至人事室，註銷刷卡異常紀錄。 

十二、 停電或勤惰管理系統故障無法刷卡時，到、退勤由人事室通知，改採簽名方式辦理，



人事室並應指派專人負責出勤管理。 

十三、 請假起迄時間： 

（一）全日請假： 

值勤班表為 8:00 與 8:30 上班者，請假時間應為上午 8:00 至下午 5:30；值勤班表為

下午 2:00 與下午 2:30上班者，請假時間即當日上班時間。 

（二）半日請假： 

1. 值勤班表為 8:00 與 8:30 上班者 

(1) 上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分別為上午 8:00 至 12:00 與上午 8:30至 12:30，下午

上班時間分別為 1:00 至 5:00 與 1:30至 5:30。 

(2) 下午請半天假者：請假時間應為下午 1:00 至下午 5:00，上午上班時間自上班刷

卡時間起算，應滿四小時。 

2. 值勤班表為下午 2:00上班者，請假時間分別為下午 2:00至下午 6:00與下午 6:00

至晚間 10:00。 

3. 值勤班表為下午 2:30上班者，請假時間分別為下午 2:30至下午 6:30與下午 6:30

至晚間 10:30。 

詳細之半日請假上班時間，參見附表「嘉南藥理大學職員工半日請假上班時間對照

表」。 

十四、 人事室對出勤、辦公異常者（含已補請假者），應隨時知照單位主管，每月彙整陳報

校長核閱，並作為年終成績考核或續聘依據。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嘉南藥理大學職員工半日請假上班時間對照表 

  



嘉南藥理大學職員工半日請假上班時間對照表 

 

一、半日請假（週一至週五）型態一 

序號 原定值勤班表 
上午上班時間 

（下午請假者） 

下午上班時間 

（上午請假者） 

1 08:00~17:00 08:00~12:00 13:00~17:00 

2 08:30~17:30 08:30~12:30 13:30~17:30 

註：單位主管得限制同一辦公室每日 8:00~8:30及中午僅安排一人輪值。 

 

二、半日請假（週一至週五）型態二 

序號 原定值勤班表 
前段上班時間 

（後段請假者） 

後段上班時間 

（前段請假者） 
備註 

1 14:00~22:00 14:00~18:00 18:00~22:00 進修部 

2 14:30~22:30 14:30~18:30 18:30~22:30 圖資館 

 

 


